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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 为筹备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把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草案的文本
分发给了各国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以征求意见。示范法草案文本已获贸易法委员会

第二工作组（仲裁和调解）第三十五届会议的核准并被列为该届会议报告（A/CN.9/506）
的附件现将截至 2002年 4月 30日从一个政府收到的额外评论意见以秘书处收到的形
式转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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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意见汇编 
 
A. 国家 
 
菲律宾 
 

[原文：英文] 
 
A. 第 1条. 适用范围和定义 
 
 “(1) 本法适用于国际商事调解。” 

 “商事”一词的定义应列入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调解法草案（以下简称为“法

律草案”）的案文。列入这样一个定义对于确定拟议中的法律草案的适用范围以及同

时确定交易是否是商事交易是必要的。 

“(2) 对本法而言，“调解”系指当事人请求第三人或一组人协助他们设法友

好解决他们由于合同引起的或与合同的或其他的法律关系有关的争议的过程，而

不论其称之为调解、调停或以类似的措词相称。调解人或调解人小组无权将解决

争议的办法强加于当事人。” 

 虽然可以同意，调解人或调解人小组无权将解决争议的办法强加于当事人，但以

下做法是可取的，即至少应明确规定调解人或调解人小组有权经当事人同意为可能解

决争议的办法提出非约束性建议。这有助于加快争议的解决。 

 “(3) 调解如有下列情形之一即为国际调解： 

(a) 订立调解协议时，调解协议各方当事人的营业地处于不同的国家；
或者 

   (b) 各方当事人营业地所在国并非： 

   ㈠ 履行商业关系中大部分义务的所在国；或者 

   ㈡ 与争议标的事项关系最密切的国家。” 

 应对“大部分义务”和“关系最密切”这些措词加以阐述和作进一步的解释。可

能会出现以下情形：在某一项单一合同中会要求履行一系列交易，而其中每一行为都

构成了合同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或履行了大部分义务。 

 “(8) 本法不适用于： 

   (a) 法官或仲裁员在法院程序或仲裁程序中试图促成和解的情形；以及 

   (b) [……]” 

 建议澄清以下问题：即本项规定是否适用于调解程序已经启动后争议的一方当事

人为维护其权利而向法院提起了诉讼的情形。也不清楚的是，法院是否可以完全不理

会调解程序中的调查结果而就解决争议所必要的事实作出自己的决定。 
 
B. 第 6条. 调解人的指定 
 
“(6) 在被征询关于本人可能被指定为调解人时，被征询人应披露有可能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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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公正性或独立性正当怀疑的任何情形。调解人应当自其被聘任之时起以及在

整个调解程序期间，毫不迟延地向各方当事人披露任何此种情形，除非调解人已

将此种情形告知各方当事人。” 

 上文规定中的最后一句可能会导致滥用，因此应加以修正，使之规定受聘的调解

人即使在可能影响其作为争议调解人应具有的公正性和独立性的事实或情形已为各方

当事人所知时，也仍有必要亲自向各方当事人通报这种情形。 

 此外，第 6条还应就资格替代和调解人不胜任作出关于资格的规定。 
 
C. 第 8条. 调解人与当事人的联系 
 
“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调解人、调解人小组或小组成员可以与当事人集体或分

别进行面谈或联系。” 

 必须指出的是，《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第 9(2)条规定： 

“除非双方当事人已商定同调解员会谈的地点，这一地点应由调解员同双方当事

人协商后决定，但应考虑到调解程序的具体情况。” 
 
D. 第 11条. 证据在其他程序中的可采性 
 
“(1) 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参与调解 程序的一方当事人或第三人，包括调解
人在内，不得在仲裁、司法或类似的程序中以下列事项为依据、将之作为证据提

出或就其提供证言或证据： 

(a) 一方当事人关于参与调解程序的邀请，或者一方当事人曾经愿意参与调解程
序的事实； 

 (b) 参与调解的一方当事人对解决争议的可能办法所表示的意见或提出的建议： 

 (c) 一方当事人在调解程序过程中作出的陈述或承认； 

 (d) 调解人提出的建议； 

 (e) 参与调解的一方当事人曾表示愿意接受调解人提出的和解建议的事实； 

 (f) 完全为了调解程序而准备的文件。” 

 建议法律草案规定应把已执行和签署的调解协议作为调解程序本身的证明的一部

分来提出。必须指出的是，调解协议构成了解决争议的各方当事人之间的一项具有约

束力的合同。 
 
E. 第 15条. 和解协议的可执行性 
 
“当事人达成并签署争议和解协议的，该和解协议具有约束力和可执行性……[颁
布国插入对和解协议执行方法的说明，或提及关于执行方法的规定]。” 

 建议在“约束力”一词之前加上“最后”一词，以强调和解协议的效力。在该条

文中增加“最后”一词可起到警告作用，即不可无视或任意更改和解协议。  

                                                                                                                                                 


